附件2
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配售型
保障性住房轮候工作的通告

为进一步满足住房困难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根据《桂林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市政规〔2024〕12号）规定，当前我市已储备一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房源，配售价格较同地段商品房有一定折扣，现在市辖城区范围内建立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库，入库的家庭后续将按照申请时间先后顺序优先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现将轮候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申请时间
2025年3月10日9时起，结束时间另行通知。
二、申请方式
（一）线上申请：在桂林市保障性住房管理平台（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s://ps.okguilin.com/或扫描下方二维码）“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登记”中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相关申请材料进行申请；
[image: 54dd794784683744c05c7627af260bd]
[bookmark: _GoBack]（二）线下申请：持相关申请材料至线下受理窗口（详见附件2）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填写信息并提供相关材料。申请家庭可就近至任一线下受理窗口提出申请。
三、申请对象及条件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主要面向市辖六城区工薪收入住房困难群体供应，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购家庭为市辖六城区范围内常住家庭；
（二）申购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
（三）市辖六城区范围内无自有住房或者家庭人均自有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5 平方米；
（四）主申请人申请当月前6个月内在市辖六城区范围内连续缴纳社会保险；
（五）在满足上述条件同时，无违反《桂林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申请材料
申请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的家庭应当提供以下材料由受理机构核验，并在配售前按要求补充完善相关证明材料（详见附件3）：
（一）主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申请表；
（三）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申请承诺授权书；
（四）法律、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的其他相关材料。
五、轮候规定
（一）申请轮候通过的家庭列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库，并按申请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序；对于核验不通过的家庭，由受理机构在核验不通过当日告知理由。
（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房源筹集后，轮候家庭可以优先购买，由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单位按照排序通知与房源数量同等规模的轮候家庭完善证明材料，通知时间不晚于选房前10个工作日。配售流程按照《桂林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三）轮候家庭接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单位通知后，轮候家庭未按要求完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取消其轮候资格，并按排序依次递补轮候家庭。
（四）轮候家庭接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单位通知后，轮候家庭放弃选房或未在规定时间内选房的，保留其轮候资格，但排序移至最末，并按排序依次递补轮候家庭。选房后无正当理由放弃购房的，按照《桂林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五）轮候家庭完成选房后仍剩余的房源将面向社会公开配售，按照《桂林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六）轮候家庭在轮候期间可以主动向受理机构申请退出轮候，主动退出轮候不影响再次申请轮候。轮候家庭在轮候期间有购买商品房、工作地变更等不符合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准入条件情形的，应当主动告知受理机构退出轮候。
六、咨询电话及过程监督
（一）咨询电话
桂林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0773-5812506；
临桂区：0773-5591316；
象山区：0773-2895636；
秀峰区：0773-2884868；
叠彩区：0773-2611059；
七星区：0773-5847185；
雁山区：0773-3550033。
（二）过程监督
轮候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设立监督邮箱和电话，市民如发现未按原则实行轮候的，可将材料发送至监督邮箱或拨打监督电话提出投诉或建议；
监督邮箱：zjjzbk@guilin.gov.cn；
监督电话：0773-286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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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桂林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政策解答

一、什么是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指市人民政府提供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通过新建或者收购等方式筹集，按“保本微利”的原则面向工薪收入住房困难群体、城市需要引进的人才等群体配售，每个家庭只能持有一套的保障性住房。
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产权是多久？能办理不动产权证吗？能享受商品房同等的权益吗？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享受与商品房同等的70年产权年限，产权年限自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之日起计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除不得自行上市交易外，享受与商品房同等的落户、入学、医疗、养老等权益。
三、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可以贷款吗？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可以使用公积金或者银行按揭贷款购买。
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户型面积有多大？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以满足基本住房需求为原则，单套建筑面积以不大于120 平方米户型为主。
五、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价格如何确定？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价格按照划拨土地成本和建安成本加不超过5%的利润确定，通常为同地段商品房价格的70%以内。
六、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哪些群体可以购买？
常住市辖六城区的工薪收入住房困难群体和城市需要引进的人才等群体可以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属于工薪收入住房困难群体的，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1.申购家庭为市辖六城区范围内常住家庭；2.申购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 倍；3.市辖六城区范围内无自有住房或者家庭人均自有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 平方米；4.主申请人申请当月前6个月内在市辖六城区范围内连续缴纳社会保险。
属于城市需要引进的人才群体的，按人才引进相关规定执行。
七、申请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需要提交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社保缴纳情况证明、收入证明、家庭无房证明、婚姻情况证明、居住证明等材料。
八、在桂林市工作，但是社保在外地缴纳的，可以申请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吗？
属于驻派桂林市工作的可以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需要补充提交工作单位出具的驻派桂林市工作证明。
九、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申请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吗？
灵活就业人员已缴纳灵活就业社会保险的可以申请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十、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怎么选房和签订合同？
购买资格通过审核后，由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运营单位按申请先后时间顺序组织申购家庭选房。选房后由运营单位与申购家庭签订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买卖合同。
十一、申请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后未选房和签订合同，之后还可以申请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吗？
购买资格通过审核后未选房不影响之后申请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选房签订认购协议后无正当理由放弃购房的，两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十二、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有什么税费优惠？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契税减按1%的税率征收。
十三、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怎么回购？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正常情况下满5年可以向运营单位申请回购，回购价格按照购房价格+利息-房屋折旧的方式进行核算，利息及折旧部分按双方合同约定为准。
十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可以用来抵押吗？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不得设定除购房贷款担保外的抵押权。
十五、进入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库影响之后购买商品房吗？轮候库可以退出吗？
进入轮候库不影响购买商品房，轮候家庭可随时向受理机构申请退出，主动退出不影响后续再次申请轮候。
十六、轮候家庭收到选房通知时可以放弃吗？
可以放弃选房，保留轮候资格，但排序移至最末。
十七、进入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库后，收入等条件不满足准入要求了还可以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吗？
不可以，轮候期间如不满足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购买条件后应当主动申请退出轮候。







附件2-2
桂林市辖各城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
线下受理地址及联系方式

	城区
	受理地址
	联系方式

	市本级
	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69号创业大厦西辅楼桂林市政务服务中心2楼A区8号窗口
	0773-5812506

	临桂区
	桂林市临桂区政务服务中心1212室
	0773-5591316

	象山区
	桂林市象山区南环路7号象山房产管理处
	0773-2895636 

	秀峰区
	桂林市秀峰区三多路15-3号秀峰房产管理处
	0773-2884868

	叠彩区
	桂林市叠彩区环城北一路18号叠彩房产管理处
	0773-2611059

	七星区
	桂林市七星区七星路41-12号七星房产管理处
	0773-5847185

	雁山区
	桂林市雁山区雁中路18号雁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18室
	0773-3550033




附件2-3
桂林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
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类型
	份数
	相关模板
	备注

	1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申请表
	原件
	1
	见附件2-3-1
	按模板要求填写

	2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申请承诺授权书
	原件
	1
	见附件2-3-2
	按模板要求填写

	3
	主申请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
	1
	无
	

	4
	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的其他相关材料
	/
	/
	/
	/



附件2-3-1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申请表
                                        编号：
	主申请人
	姓  名
	
	性  别
	□男   □女
	居住地
	

	
	婚姻现状
	□已婚        □未婚        □离婚        □丧偶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名称
	

	配偶
	姓  名
	
	居住地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名称
	

	其他共同申请人
	姓   名
	
	与主申请人关系
	□配偶  □子女  □其他：

	
	身份证号码
	
	
	
	
	
	
	
	
	
	
	
	
	
	
	
	
	
	

	
	姓   名
	
	与主申请人关系
	□配偶  □子女  □其他：

	
	身份证号码
	
	
	
	
	
	
	
	
	
	
	
	
	
	
	
	
	
	

	
	姓   名
	
	与主申请人关系
	□配偶  □子女  □其他：

	
	身份证号码
	
	
	
	
	
	
	
	
	
	
	
	
	
	
	
	
	
	

	意向购买县（市、区）
	
	接受调剂
	是    否

	主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是否在本市享有公租房或直管公房等保障性住房：是    否

	本人承诺，申请表所填信息均属实，所提交的相关材料均真实有效，同意接受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核查、抽查；如有隐瞒虚报，按照本市保障性住房相关规定接受处理。

主申请人签名：
共同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结果：通过    未通过

审核单位盖章：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3-2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申请承诺授权书

作为申请家庭成员，我们一致推举      为主申请人，并共同作出如下声明及承诺和授权：
1、 我们已充分了解我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政策规定及相关申请条件（如有不明也已向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作了详细咨询），我们愿意遵守我市保障性住房管理的相关规定，我们已如实填写和申报有关材料，对填写内容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如有弄虚作假、隐瞒家庭住房、收入、财产、工作等相关状况或伪造相关证明材料等情况的，同意接受取消轮候资格。
二、我们保证本申请家庭符合申请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条件、不存在违反申请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情形、购买后不出现违反管理规定的行为。
三、我们同意并授权各级审核部门、机构审查保障资格时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比较、调查及核对我们的信息资料；同意并授权拥有我们的个人信息、资料的单位和个人向负责审核的有关部门、机构提供我们的相关信息资料；同意街道（乡镇）等审核单位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方式进一步了解本家庭的相关情况。
四、我们愿意遵守以上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主申请人：
共同申请人 ：     
             
                                    
             
日期：   年   月   日
注：承诺和授权人签名并加摁手印，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由其法定监护人代为承诺、授权，签注“某某代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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